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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商業銀行【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修訂內容公告 

編號：企網 1080102 版(自 108 年 1 月 2 日起適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編號：企網 1080102版)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編號：企網 1070101 版) 

第十七條  臺幣轉出帳號及限額 

一、甲方申請、變更或刪除使用本服務之轉出帳號均需事先以書面向乙方約定，且

以甲方在乙方開立之帳號為限，並於乙方辦妥電腦登錄後始生效力，轉入帳戶無

須事先約定。每日辦理轉帳、匯款轉出交易限額如下，惟甲方得視個別需求於本

服務系統設定調降限額。 

項目 
每日限額(使用金融 XML憑證) 

備註 
單筆 累計 

跨行匯

款、自行匯

款/轉帳 

新臺幣 5,000萬元 

新臺幣

5,000 萬元 

1.繳納稅費及薪資轉

帳交易併入每日累

計轉出限額計算，惟

轉存本人臺幣定存

及外幣存款不計入。 

2.預約交易於實際交

易執行日與即時交

易合併計算限額。 

跨行轉帳 新臺幣 200萬元 

二、各項交易限額依乙方規定，乙方並得隨時調整或修改，且如有調整不經通知即

生效力，但應公告於乙方網頁以供甲方查詢知悉；甲方如因業務需要得另以書面

向乙方申請約定累計轉出最高限額不限制。 

第十七條  臺幣轉出帳號及限額 

甲方申請、變更或刪除使用本服務之轉出帳號均需事先以書面向乙方約定，且以甲

方在乙方開立之帳號為限，並於乙方辦妥電腦登錄後始生效力，轉入帳戶無須事先

約定。每日辦理轉帳轉出交易限額如下，惟甲方得視個別需求於本服務系統設定調

降限額。 

項目 
每日限額(使用金融 XML憑證) 

單筆 累計 

跨行匯款 新臺幣 5,000萬元 

新臺幣 5,000萬元 跨行轉帳 新臺幣 200萬元 

自行不同 ID轉帳 新臺幣 5,000萬元 

自行同 ID轉帳 新臺幣 5,000萬元 不限 

其轉帳之限額依乙方規定，乙方並得隨時調整或修改，且如有調整不經通知即生效

力，但應公告於乙方網頁以供甲方查詢知悉；甲方如因業務需要得另以書面向乙方

申請約定累計轉出最高限額不限制。 

第十八條  臺幣轉帳及匯款交易 

一、甲方使用本服務時，依設定簽核流程，由甲方自行設定控管並確認受款帳號及

戶名無誤，因轉帳所生之相關手續費，逕自甲方約定之轉出帳戶內扣取，甲方不

得異議。 

二、甲方進行之交易屬跨行交易，乙方不負責收款行之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之損害，

如因轉入帳戶之收款銀行、收款帳號及收款人戶名(或統一編號)等資料輸入錯

誤，或因電腦故障或其他不明原因致無法入帳之情事，同意該筆款項由乙方逕行

退回原轉出帳戶，已扣繳手續費不予退還，因退匯導致之遲延、錯誤或損失，甲

方自行負責。 

第十八條  臺幣轉帳及匯款交易 

一、甲方使用本服務時，依設定簽核流程，由甲方自行設定控管並確認受款帳號及

戶名無誤，因轉帳所生之相關手續費，逕自甲方約定之轉出帳戶內扣取，甲方不

得異議。 

二、甲方進行之交易屬跨行交易，乙方不負責收款行之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之損害，

如因轉入帳戶之收款銀行、收款帳號及收款人戶名(或統一編號)等資料輸入錯

誤，或因電腦故障或其他不明原因致無法入帳之情事，同意該筆款項由乙方逕行

退回原轉出帳戶，已扣繳手續費不予退還，因退匯導致之遲延、錯誤或損失，甲

方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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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依甲方之付款指示辦理扣款，甲方於轉帳作業時，應仔細檢核交易明細資

料始予確認放行，倘甲方對轉帳或繳款之任何交易有爭議、誤入他人帳戶或重複

轉帳等情事，概由甲方自行負責，乙方不負轉正或退還之責任，惟乙方得提供必

要之協助。 

四、使用薪資轉帳服務項目，適用之優惠對象及優惠條件悉依甲方與乙方簽訂之薪

轉約定事項辦理。 

五、除系統因故無法使用或乙方調整服務時間外，本服務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惟

薪資轉帳及其他特定服務(如跨行交易轉通匯系統)，限於乙方營業時間內完成交

易手續，如因延誤遭致其他損失，由甲方自行負責，甲方於乙方營業時間外所為

之交易悉依乙方網頁公告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乙方依甲方之付款指示辦理扣款，甲方於轉帳作業時，應仔細檢核交易明細資

料始予確認放行，倘甲方對轉帳或繳款之任何交易有爭議、誤入他人帳戶或重複

轉帳等情事，概由甲方自行負責，乙方不負轉正或退還之責任，惟乙方得提供必

要之協助。 

四、使用薪資轉帳服務項目，適用之優惠對象及優惠條件悉依甲方與乙方簽訂之薪

轉約定事項辦理。 

第十九條  預約交易 

甲方辦理預約轉帳、匯款及其他預約交易應於乙方系統允許期限內為之，跨越系統

允許期限之預約交易，乙方將不予處理。甲方於申請預約交易當時，經乙方檢核憑

證之有效性後，乙方即受理該筆交易之預約，甲方欲取消預約交易指示，應於預約

生效日前一日完成取消。甲方辦理結清、終止企業網銀轉帳服務或終止企業網銀服

務時，則同時取消原預約交易。 

甲方於同一交易日有多筆預約交易時，乙方無需依甲方預約順序執行交易，倘因此

致所預約之交易全部或一部未完成時，由甲方自行負責。 

甲方應於預約實際交易執行日自行查詢交易處理結果，如因存款不足、轉帳、匯款

金額逾交易限額或其他因素，致使預約交易失敗，由甲方自行負責，乙方不另行通

知亦不提供失敗交易重送服務。如因乙方電腦系統故障導致預約交易無法處理時，

乙方將儘速依據甲方留存之連絡方式，以電子文件或電話方式，通知甲方關於乙方

拒絕或延遲執行甲方電子文件之情事，甲方受通知後得以電話向乙方確認。 

甲方於憑證暫禁或憑證註銷前已預約之交易仍屬有效。 

第十九條  預約交易 

甲方辦理預約轉帳交易應於乙方系統允許期限內為之，跨越系統允許期限之預約交

易，乙方將不予處理。甲方於申請預約轉帳當時，經乙方檢核憑證之有效性後，乙

方即受理該筆轉帳交易之預約，甲方欲取消預約轉帳交易指示，應於預約生效日前

一日完成取消。甲方辦理結清、終止企業網銀轉帳服務或終止企業網銀服務時，則

同時取消原預約轉帳交易。 

甲方於同一交易日有多筆預約交易時，乙方無需依甲方預約順序執行交易，倘因此

致所預約之交易全部或一部未完成時，由甲方自行負責。 

甲方應於預約轉帳當日自行查詢轉帳處理結果，如因存款不足、轉帳金額逾交易限

額或其他因素，致使預約轉帳交易失敗，由甲方自行負責，乙方不另行通知。如因

乙方電腦系統故障導致預約轉帳無法處理時，乙方將儘速依據甲方留存之連絡方

式，以電子文件或電話方式，通知甲方關於乙方拒絕或延遲執行甲方電子文件之情

事，甲方受通知後得以電話向乙方確認。 

甲方於憑證暫禁或憑證註銷前已預約轉帳之交易仍屬有效。 

第二十條  外匯交易服務 

甲方辦理本契約各項業務，如涉及外匯交易時，同意依下列各款約定辦理： 

一、甲方辦理外匯相關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乙方得逕依相關外匯法令之規定，據

實彙報水單或交易資料。 

二、甲方辦理臺外幣間存款帳戶轉帳作業，僅限轉入甲方約定之帳戶，且合併計算

當日所有外匯業務結購／結售（依客戶 ID累計）最高限額分別不得逾個人、團

體等值美元 50萬元，公司、行號等值美元 100 萬元。上述每日累計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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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得依主管機關規定調整，不經通知即生效力。 

三、甲方辦理不同幣別間存款轉帳，適用匯率依轉帳當時乙方公告之即期買、賣匯

率或其交叉匯率為依據。 

第二十一條  交易核對 

(略) 

第二十條  交易核對 

(略) 

第二十二條  電子文件錯誤之處理 

(略) 

第二十一條  電子文件錯誤之處理 

(略) 

第二十三條  電子文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略) 

第二十二條  電子文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略) 

第二十四條   SSL(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機制 

(略) 

第二十三條   SSL(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機制 

(略) 

第二十五條  資訊系統安全 

(略) 

第二十四條  資訊系統安全 

(略) 

第二十六條  保密義務 

(略) 

第二十五條  保密義務 

(略) 

第二十七條  損害賠償責任 

(略) 

第二十六條  損害賠償責任 

(略) 

第二十八條  紀錄保存 

(略) 

第二十七條  紀錄保存 

(略) 

第二十九條  電子文件之效力 

(略) 

第二十八條  電子文件之效力 

(略) 

第三十條  甲方終止契約 

(略) 

第二十九條  甲方終止契約 

(略) 

第三十一條  乙方終止契約 

乙方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 

甲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隨時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 

一、甲方未經乙方同意，擅自將契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人者。 

二、甲方依破產法聲請宣告破產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清算程序者。 

三、甲方違反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者。 

四、甲方違反本契約之其他約定，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 

第三十條  乙方終止契約 

乙方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 

甲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隨時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 

一、甲方未經乙方同意，擅自將契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人者。 

二、甲方依破產法聲請宣告破產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清算程序者。 

三、甲方違反本契約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 

四、甲方違反本契約之其他約定，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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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契約修訂 

(略) 

第三十一條  契約修訂 

(略) 

第三十三條  文書送達 

(略) 

第三十二條  文書送達 

(略) 

第三十四條  法令適用 

(略) 

第三十三條  法令適用 

(略) 

第三十五條  法院管轄 

(略) 

第三十四條  法院管轄 

(略) 

第三十六條  標題 

(略) 

第三十五條  標題 

(略) 

第三十七條  契約分存 

(略) 

第三十六條  契約分存 

(略) 

<附表、企業網路銀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幣別：新臺幣)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金融 XML 憑證 1,000 元/每張。(一年期) 

憑證載具 申請 / 補發 1,000 元/每個。 

國內跨行轉帳 / 跨行匯款 

200萬元(含)以下：每筆 14元。 

200萬元以上：每增加 100萬元加收 10元。(不

足 100萬元以 100萬元計算) 

繳費 / 稅 
同國內跨行轉帳手續費，惟仍須視個別繳費

項目之手續費標準而定。 

外幣匯出匯款 

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最低 200 元，

最高 800 元；郵電費每筆 400 元(若欲全額匯

款請臨櫃辦理)。 
 

<附表、企業網路銀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幣別：新臺幣)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金融 XML 憑證 1,000 元/每張。(一年期) 

憑證載具 申請 / 補發 1,000 元/每個。 

國內跨行轉帳 / 跨行匯款 

200萬元(含)以下：每筆 14元。 

200萬元以上：每增加 100萬元加收 10 元。(不

足 100萬元以 100萬元計算) 

繳費 / 稅 
同國內跨行轉帳手續費，惟仍須視個別繳費項目

之手續費標準而定。 

 

 

 

 

 


